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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伤害罪量刑条款实务裁量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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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故意伤害罪是基层刑事案件高发的人身权利类犯罪，也是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点管控罪名。我国刑法以及量刑

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了该罪名的梯度量刑规则，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基准刑选择粗糙、量刑情节认定尺度不一致、

多情节复合量刑算法混乱等状况，类案不同判的现象始终难以消除。其根本原因是目前的量刑规范原则性较强，缺少了与

基层办案相结合的细化操作标准，法官自由裁量权缺少刚性的约束。本文从规范、司法、裁判思维三个方面入手，分析基

层审判中量刑失范的原因，构建出全流程可以落地的量化裁量体系。目的在于为故意伤害罪统一司法量刑尺度，促进精准

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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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ime of intentional injury is a common personal rights crime in grassroots criminal cases, and it 

is also a key control charge in the reform of sentencing standardization. The Criminal Law and sentencing guidance 

of our country clearly stipulate the gradient sentencing rules for this charge, but there are still situations in judicial 

practice such as rough selection of benchmark sentences, inconsistent determination of sentencing circumstances, and 

confusion in multi section composite sentencing algorithms. The phenomenon of different judgments for similar cases 

is always difficult to eliminate. The fundamental reason is that the current sentencing norms have strong principles 

and lack refined operational standards that are combined with grassroots case handling, and the judge's discretionary 

power lacks rigid constraints.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ree aspects: standardization, judiciary, and judicial thinking,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sentencing irregularities in grassroots trials, and constructs a quantifiable discretion system 

that can be implemented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The purpose is to unify the judicial sentencing scale for 

intentional injury crimes and promote precise sent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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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刑事审判实践中，故意伤害案件大多发生在

民间纠纷、邻里冲突等日常生活中的情况之中，例

如因家庭矛盾、债务纠纷、口角争执等引发的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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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冲突［1］。这类案件往往案情复杂，量刑影响因

素众多，包括伤害后果的严重程度、行为人的主

观恶性、是否赔偿并获得谅解、被害人是否存在

过错、行为人前科情况等。因此，量刑平衡成为

刑事司法治理中的一个重点与难点问题。

近年来，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不断推进，最

高人民法院陆续出台相关指导意见，旨在统一法

律适用尺度。然而，原则化的法律条文与复杂多

变的实务案件之间仍存在明显的适配鸿沟。具体

表现为 ：法定量刑区间跨度较大，法官自由裁量

空间相对宽泛 ；对于常见的酌定量刑情节，如被

害人过错程度、民间纠纷引发冲突的具体责任划

分、赔偿意愿与能力的考量等，缺乏明确统一的

认定标准 ；在多个从重、从轻或减轻情节并存时，

如何科学、合理地叠加计算刑期，司法实践中亦

无普遍遵循的操作范式。这些现状容易导致类似

案件在不同地区、不同法官审理下出现量刑差异，

进而影响司法裁判的公信力与权威性。

因此，本文不局限于传统的对表层问题的罗

列与分析，而是试图深入法理层面，系统剖析导

致量刑裁量偏差的深层原因，例如法律解释方法

的不一致、量刑逻辑未充分透明化、情节评价体

系碎片化等。在此基础上，本文致力于探索并提

出一套可直接适用于司法实践、具备可操作性与

可复制性的量刑尺度标准，旨在通过构建更为精

细化的情节评价指引与刑期计算参考模型，促进

裁判尺度的统一，最终实现“同案同判”的司法

公正目标。

二、故意伤害罪量刑裁量法理依据

故意伤害罪的量刑裁量依托于成文刑法规范

与司法指导规范这两个层次共同实施，二者相互衔

接、互为补充，构成量刑裁判的法定依据［2］。第

一层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

条所规定的实体定罪量刑规范，该条文根据人身

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将故意伤害罪区分为轻伤、

重伤及致死三种不同的法定刑等级，从而明确了本

罪的最低刑罚界限与最高刑罚界限，体现了罪责

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为整个案件的量刑划

定了基本的法定框架。第二层次则是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该意

见构建了一套标准化的分步量刑程序，针对自首、

累犯、赔偿谅解、刑事和解等法定或酌定量刑情节，

规定了具体的浮动调整比例范围，旨在规范法官的

自由裁量权，避免量刑过程中的随意性与不均衡

性［3］。然而，双层规范体系均存在其内在的局限

性 ：刑法条文侧重于宏观层面的定罪量刑框架构

建，缺乏对个案具体情节的微观指导 ；而量刑指

导意见虽提供了情节调节的幅度区间，却未能充

分考虑案件起因、作案手段、工具危险性、行为

人主观恶性、被害人过错等实践中的多样化变量，

因而未能形成足够精细化的评判标准。正因如此，

现有规范体系仍难以直接、完全地对应基层司法

实践中形态各异的真实案件，在具体适用中往往

需要法官进一步结合案情进行裁量判断。

三、故意伤害罪量刑裁量规范适用困境

（一）基准刑选取标准粗放

基准刑是量刑计算的基础，目前量刑指导意

见所规定刑期区间过宽，没有结合案件客观危险

性划分细档，造成量刑起点选择主观化。在实务中，

徒手激情伤人、锐器伤人、管制刀具预谋伤人这

三种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存在很大差别，但是多

数法官忽略了作案工具、伤害方式这些重要因素，

而是一概使用相同的量刑起点［4］。再加上一些审

判人员混淆量刑起点和基准刑的概念，没有考虑伤

害次数、伤情严重程度等因素来追加刑罚量，直

接把量刑起点当作基准刑，从量刑第一步就开始

出现计算的偏差，后面所有的情节调节都没有了

公允的依据。

（二）量刑情节认定标准割裂

全国法院对于量刑情节认定没有统一的标准，

裁量宽严程度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酌定从宽情

节层面，各地方对于被害人过错等级的认定标准

不一样，轻描淡写地发生冲突，也会被视为重大

过错而受到减刑幅度较大 ；从严情节层面，对伤

害弱势群体、持械伤人等从重处罚的情形，在不

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加刑比例。其中刑事和解裁量

问题最突出，实务一般只看和解协议是否达成，不

核查赔偿履约情况和被害人谅解的自愿性，忽视

胁迫谅解、天价赔偿等特殊情形，违背量刑和解

制度的设立初衷［5］。

（三）多量刑情节复合运算技术性困境

在实务中，绝大部分故意伤害案件都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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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从宽、从严的反向量刑情节，但是我国现行

的司法规范并没有统一的复合情节计算规则，导

致了同案不同算、同算不同判的技术性量刑失衡［6］。

目前全国基层法院实行三种运算模式，分别是同

向情节直接加减、每一个情节都统一折算、分步

依次调节，三种运算方式得到的最终宣告刑存在

2 到 4 个月的固定刑期差。另外现行指导意见没有

对反向量刑情节之间的冲突做出具体的计算优先

次序规定，并且没有对全案情节调节后刑期浮动

的上限作出限制，容易导致量刑调节过度的情况

出现。另外一些基层法官为了简化办案程序，不

考虑次要的酌定量刑情节，只选取出自首、累犯

这两种主要的法定情节来完成量刑计算，没有对

全案量刑要素进行全面的评价，导致最后的判决

不能准确地体现被告人真实的罪责轻重。

四、故意伤害罪量刑裁量失范的成因

（一）规范成因 ：配套细化量刑规则存在

空白

现行量刑法律体系框架完整，但是上下位规

范衔接断层，是量刑失衡的客观原因。刑法条文

只对故意伤害罪的三档法定刑区间进行规定，侧

重于定罪层面的规制，不能兼顾到个案作案工具、

案件起因等不同的案情；最高法量刑指导意见考虑

了全国的司法差异，只是规定了量刑情节浮动调

节的比例，并没有给出具体的量化标准。与此同

时各个省市高院量刑实施细则更新不及时，没有

就民间纠纷引发的激情犯罪、胁迫式刑事和解等

实务高发情形补充专门的裁量规则［7］。上位的规

范太过宽泛，下位的细则又缺乏具体的补充，使

得法官量刑缺少了刚性的标准和刚性指导，只能

依靠自己的经验进行自由裁量，直接造成量刑尺

度的偏差。

（二）司法成因：类案同判约束机制约束力

不足

司法运行体系内部的约束缺失，又加大了自

由裁量给量刑造成的失衡。目前法院类案智能检

索系统已经全面普及，但是检索要求仅作为柔性

办案流程的辅助部分，并未将案件质量考核指标

纳入其中，大部分法官在办案过程中不会主动参

照辖区内的生效判决来衡量案件量刑标准，导致

无法形成本地化的审判实践标准。而且上下级法

院量刑指引机制形式大于内容，中院没有定期发

布本地典型量刑参考案例，基层法院也没有直接

可借鉴的裁判标准。加上区域治安环境、司法裁

判理念的不同，东西部法院对于类似民间故意伤

害案件的量刑宽松程度也不相同，跨区域量刑尺

度无法统一，造成全国范围内量刑不均衡的问题

愈发严重。

（三）主观成因：法官规范化量刑思维存在

短板

审判人员固定化的裁判思维，是量刑偏差长

久存在的主观主要因素。一些基层刑事法官还使用

传统的估堆量刑方式，凭办案经验直接定罪量刑，

没有严格遵照分步标准量刑的程序，量刑的规范

化程度不高。有部分法官存在裁量认知上的误区，

把量刑区间内的所有判决都当成是合法的、合规

的，并不考虑类案量刑是否均衡、裁判是否合理。

实务中重法定情节、轻酌定情节的现象比较普遍，

缺少对被害人过错、被告人事后施救这些体现主

观恶性的因素进行考察，背离了罪责刑相适应原

则，在量刑上造成与案件实际情况不相称的结果。

五、故意伤害罪实务裁量标准体系重构路径

（一）中院统一分级，固化基准刑刚性裁量

档位

各省级下辖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本辖区内治安

情况和审判习惯来制定本地化的故意伤害基准刑

细化细则，用伤情等级、作案工具、犯罪动机等

主要因素拆分成固定的无浮动的量刑起点，从源

头上减少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8］。中院把轻伤一

级分成三档刚性量刑起点，民间纠纷引发徒手激

情伤人、普通锐器非预谋伤人、管制刀具预谋伤人，

量刑起点分别为 12 个月、14 个月、16 个月。基层

承办法官必须严格按照档位选择量刑起点，只能

在伤害次数、住院时长上稍有增减刑罚量。基层

法官审理邻里口角导致徒手轻伤一级案件，必须

直接适用 12 个月的量刑起点，不得随意降低刑期，

基准刑的选择没有主观上可浮动的空间。

（二）分层量化情节，统一全品类量刑调节

比例

各地基层法院应根据中院细则，将全部法定、

酌定量刑情节进行层级化量化，取消一切浮动调节

比例，实行一情节一标准的刚性调节模式，法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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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随意更改调节数值［9］。根据被害人过错程度划

分成轻微、一般、重大三级标准，分别把基准刑

减少了 10%、20%、30% ；根据刑事和解情况分成

了足额自愿谅解、不足额谅解、被迫谅解等三个

层次，足额自愿谅解减少基准刑的 40%，不足额

谅解减少 25%，被迫谅解减少基准刑的 10% ；对

于从重情节明确地将伤害弱势群体统一加重 20%、

持管制刀具伤人统一加重 15%。对于被害人只存

在口头辱骂轻微过失的情形，承办法官要固定扣

减 10% 基准刑，不能因为个人认识的差异而随意

调整，做到单一量刑情节裁量统一。

（三）统一运算范式，规范多情节复合量刑

流程

最高人民法院应该制定反向量刑情节分步运

算范式的司法解释，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反向量刑

情节分步运算范式，确定出先从严、后从宽、上

限兜底的固定计算程序，并且设立全案情节调节

浮动上限，消除多元运算模式造成的刑期差异［10］。

全国法官统一实行三步量刑程序，第一步在基准刑

的基础上一次性加总所有从严量刑情节 ；第二步

在从严调节之后，再依次加总所有从宽量刑情节 ；

第三步限定全案情节调节之后，宣告刑的上下浮

动幅度不能超过基准刑的 40%。以案论罪的案件

被告人有累犯从重、自首从轻、被害人重大过失

减轻三类情形，法官在认定的时候首先要加 20%

基准刑，再依次扣除 25%、30% 基准刑，最后刑

期不能少于基准刑的 60%，全面考虑所有的量刑

要素，达到全国统一复合情节量刑算法的目的。

六、结论

本文以基层刑事审判的真实办案场景为出发

点，从故意伤害罪量刑全流程的裁量漏洞入手，从

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搭建起一个层次分明、可以

直接运用起来的量化量刑体系，克服了目前量刑

规范原则强但缺少操作指引的制度缺陷。本次研

究一直遵循着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平衡好司法

裁判的合法性与可变通性，可以有效地减少非理

性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有利于形成统一的类案裁

判标准。从长远来看，可以将本次细化的裁量标

准同智慧量刑大数据系统相结合起来使用，依靠

智能司法技术消除人工裁判的误差，持续地推进

我国人身犯罪量刑规范化工作向精细化、数字化

的方向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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